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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
2025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和专精
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核）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功能区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，各企业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5年创新型

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核）工作的

通知》转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、认定和复核对象

（一）2025年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；

（二）2025年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；

（三）2022年创新型中小企业到期复核；

（四）2019、2022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期复核。

申报（复核）企业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

https://zjtx.miit.gow.cn相应模块的“去申报”或“去复核”进入办理，

按照《广东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》（粤

工信规字〔 2024〕 5 号，附件 7）的评价、认定要求执行。

二、基本条件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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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应在珠海市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 2011〕

300 号）；

（二）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

供的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同时近三年

未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

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（以上统称合规经营）；

（三）坚持企业自愿原则，申报（复核）均应满足相应类型

企业的评价认定标准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符合创新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求的可同时申

报。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具备创新型中小企业资质，参加

复核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非必须具备创新型中小企业资质。

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

核），企业不需提交纸质材料，只需在培育平台进行线上填报（培

育平台预计下周正式开放），并按照佐证材料清单，按顺序制成

一个 PDF文件上传。根据有关要求，企业 2024年度的审计报告

需在监管平台 http://acc.mof.gow.cn完成报备并赋码。

（一）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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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

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 2025年 6月 5日前完成自评。市工

业和信息化局将从 5月 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

关，提出修改完善意见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

料。

各区（功能区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登录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合规经营情况，及时对企业自评信息

和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审核，并于 6月 10日前在系统完成全部审

核，同步报送评价（复核）汇总表。

（二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核）

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

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 2025年 9月 1日前完成申请，并填

报《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核）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，

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 gxjmyk@zhuhai.gow.cn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从 8月 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

行把关，提出修改完善意见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

交材料。

各区（功能区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登录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合规经营情况，及时对企业申请材料

和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初审，并于 9月 5日前在系统完成全部审核，

同步报送认定（复核）汇总表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mailto: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2025年9月2日前完成申请，并请企业填报附件3（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gxjmyk@zhuhai.gov.cn。市局将从8月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料。
mailto: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2025年9月2日前完成申请，并请企业填报附件3（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gxjmyk@zhuhai.gov.cn。市局将从8月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料。
mailto: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2025年9月2日前完成申请，并请企业填报附件3（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gxjmyk@zhuhai.gov.cn。市局将从8月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料。
mailto: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2025年9月2日前完成申请，并请企业填报附件3（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gxjmyk@zhuhai.gov.cn。市局将从8月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料。
mailto: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2025年9月2日前完成申请，并请企业填报附件3（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gxjmyk@zhuhai.gov.cn。市局将从8月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料。
mailto: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2025年9月2日前完成申请，并请企业填报附件3（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gxjmyk@zhuhai.gov.cn。市局将从8月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料。
mailto:企业按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、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于2025年9月2日前完成申请，并请企业填报附件3（与平台填报信息一致），编辑电子版发gxjmyk@zhuhai.gov.cn。市局将从8月1日起，组织力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建议，建议企业把握时间，尽早在平台提交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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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功能区）要从落实制造业当家、推动高质量发展高度，

重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工作，加强政策研究，加大宣贯

力度，确保企业了解掌握申报（复核）要求，并通知到每家复核

企业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 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5年创

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

认定（复核）工作的通知

2.2025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汇总表

3.2025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核）汇总表

4.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

5.佐证材料清单及 PDF文件排版顺序

6.战略性产业集群及对应行业

7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《广东

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

则》的通知

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3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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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系电话：2229682、2229637、

2251062；区工信部门联系电话：香洲区 2516412，金湾区

7263009，斗门区 2782064，高新区 3626980，经开区 7619919，

万山区 338161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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